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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A_8E2006_c37_54939.htm 一、背景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

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企业面临来自国内、国

际同行的激烈竞争，不仅是产品、服务的竞争，更是企业人

力资源的竞争，保证企业有一支充满开拓和创新能力的人力

资源队伍则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的重大责任。我国大多

数企业目前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大多还处于比较低层次的人

事行政管理阶段，所以，引进国际先进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与

技术方法，开展全国统一的人力资源管理人员职业资格认证

，建立专业化、职业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人员队伍势在必行。 

人力资源管理人员是指从事人力资源规划、员工招聘选拔、

绩效考核、薪酬福利管理、激励、培训与开发、劳动关系协

调等工作的专业管理人员。要求其从业人员具备较强的人际

沟通能力，能够协调企业内各种关系，善于解决问题。 

从2002年开始在全国部分地区进行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

试点培训考试，首次全国统一鉴定在2003年5月18日举行，下

半年11月9日举行，2003年只组织员级和助理级的鉴定。 二、

组织实施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成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全国

统一鉴定试点项目领导小组、项目试点推广办公室，负责试

点推广工作的领导、研究、指导和日常工作。 1．项目领导

小组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培训就业司、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和

劳动科学研究所的领导以及有关专家学者组成。主要职责是

制定试点推广工作任务和计划，研究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提

出指导意见。 2．项目领导小组下设项目试点推广办公室（



设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由劳动和社会保

障部培训就业司、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和劳动科学研究所的有

关人员组成。主要职责是组织各类专业性、技术性培训和鉴

定方法、技术和资源的研究、开发和修订工作。按照国家职

业标准要求，组织全国开展本职业的培训和鉴定工作。组织

试验性培训和鉴定工作。组织开展本职业示范性师资及考评

员的培训和认证工作。对各地劳动保障部门认定的本职业国

家职业资格三、四级的培训机构和鉴定机构进行备案，并处

理社会上对这些机构投诉等事宜。 3．省级职业技能鉴定指

导中心在同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指导下，负责组织实施本地

区报名、考前培训辅导、鉴定考核、考务管理、证书办理以

及统计分析等工作。 4．根据有关文件规定，省级职业技能

鉴定指导中心批准并在部项目试点推广办公室统一备案的鉴

定所（站）具体负责报名、考前培训辅导、鉴定考核等工作

。  三、职业等级 1．本职业共设四个等级，分别为：人力资

源管理员（国家职业资格四级），助理人力资源管理师（国

家职业资格三级），人力资源管理师（国家职业资格二级）

，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国家职业资格一级） 2．2003年先做

人力资源管理员和助理人力资源管理师两个等级的鉴定。人

力资源管理师和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两个等级由部中心先行

直接组织试验，待总结经验后再全面开展。 四、培训教材 该

职业培训鉴定使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培训就业司指定的《企

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程》，包括四册，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程上册：人力

资源管理员、助理人力资源管理师工作要求》、《企业人力

资源管理人员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程下册：人力资源管理师



、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基础知

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法律手册》，中国劳动社会

保障出版社出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职业资格考试指南

》于4月份由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 五、鉴定要求 1

．适用对象：从事或准备从事本职业的人员。 2．申报条件

： 人力资源管理员 （1）具有大专学历，连续从事本职业工

作1年以上，经本职业人力资源管理员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

学时数，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2）具有大专学历，连

续从事本职业工作2年以上。 （3）具有高中或中专学历，连

续从事本职业工作4年以上，经本职业人力资源管理员正规培

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4）具

有高中或中专学历，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5年以上。 助理人

力资源管理师（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人

力资源管理员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2年以上

，经本职业助理人力资源管理师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

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专业硕士

学历，经本职业助理人力资源管理师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

学时数，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3）具有大学本科学历

，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1年以上，经本职业助理人力资源管理

师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4）具有大专学历，连续从事本专业工作3年以上，经本职

业助理人力资源管理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

毕（结）业证书。 （5）具有大专学历，连续从事本专业工

作4年以上。 （6）具有高中、中专学历，连续从事本专业工

作7年以上，经本职业助理人力资源管理师正规培训达到规定

标准学时数，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7）具有高中、中



专学历，连续从事本专业工作8年以上。 以上条件具备其中

之一即可。 六、鉴定的方式 1．人力资源管理员（国家职业

资格四级）等级的职业资格鉴定分为知识和技能两部分，每

部分满分100分，60分及格。知识考试采取标准化试卷书面测

试方式。技能考试采取闭卷书面测试方式，考核的题型包括

计算分析题、问答题和案例分析题等。 2．助理人力资源管

理师（国家职业资格三级）等级的职业资格鉴定分为知识和

技能两部分，每部分满分100分，60分及格。知识考试采取标

准化试卷书面测试方式。技能考试采取闭卷书面测试方式，

考核的题型包括计算分析题、案例分析题和方案设计等。 七

、鉴定时间 具体时间见每年初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鉴定中心发

文。 八、证书颁发 鉴定合格者按照有关规定统一核发《中华

人民共和国职业资格证书》，证书上加贴“国家题库统一命

题鉴定合格”证签，并实行统一编号登记管理和网上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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